
附件1

          （县、区）化工企业“四个一批”清单汇总表
填报单位：（   政府、管委会）                                                 填报时间：

	数 

  量

类

型  
	生产型企业
	
	经营、仓储构成重大危险源类
	港区规划范围内仓储企业和危化品码头

	
	规上企业
	规下企业
	化工园区内
	化工园区外
	化工重点监测点
	危化品企业
	涉及“两重点
一重大”
	安全生产标准化达标单位
	仓储经营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沿海地区
	其他
	港口码头经营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沿海地区
	其他

	关停类
	　
	　
	　
	　
	　
	　
	　
	　
	　
	　
	　
	　
	　
	　
	　
	　
	　
	　
	　
	　
	　
	　

	转移类
	　
	　
	　
	　
	　
	　
	　
	　
	　
	　
	　
	　
	　
	　
	　
	　
	　
	　
	　
	　
	　
	　

	升级类
	　
	　
	　
	　
	　
	　
	　
	　
	　
	　
	　
	　
	　
	　
	　
	　
	　
	　
	　
	　
	　
	　

	重组类
	　
	　
	　
	　
	　
	　
	　
	　
	　
	　
	　
	　
	　
	　
	　
	　
	　
	　
	　
	　
	　
	　

	合计
	　
	　
	　
	　
	　
	　
	　
	　
	　
	　
	　
	　
	　
	　
	　
	　
	　
	　
	　
	　
	　
	　


主要领导签字：

附件2
       （县、区）化工生产企业名单及“四个一批”清单

填报单位：（   政府、管委会）                                                 填报时间：
	序号
	县（市、区）/化工园区（集中区）
	企业名称
	是否在通榆河清水通道沿岸两侧1公里范围内
	产业政策方面
	安全生产方面
	环境保护方面
	节能降耗方面
	2016年生产经营情况
	备案环保安全有手续（都有、不齐全、没有），并说明具体
	土地（有证面积/总面积）
	职工人数
	是否是规上企业
	处置原因（仅关停、转移类填写）
	县区（管委会）处置意见
	完成时限

	
	
	
	
	是否符合
产业政策
	是否在化工园区（集中区）
	是否是化工重点监测点
	是否危化
品企业
	是否“两重点
一重大”
	安全生产标准化达标单位等级
	近三年发生亡人生产安全事故及安全生产行政处罚数量
	是否落实环评和三同时要求
	是否满足生态红线要求
	污染物是否达标排放
	危险废物是否合法处置
	近三年存在突发环境事件及环保行政处罚数量
	2016年主要污染物排放量
	是否属高耗能设备
	是否采用落后用能设备
	是否超出单位产品能耗限额标准
	工业总产值
（万元）
	应税销售（万元）
	利润
（万元）
	上缴税收（万元）
	
	
	
	
	
	
	

	　
	　
	
	　
	　
	　
	　
	　
	　
	　
	　
	　
	　
	　
	　
	
	　
	　
	　
	　
	　
	
	　
	　
	　
	　
	　
	　
	
	
	

	　
	　
	
	　
	　
	　
	　
	　
	　
	　
	　
	　
	　
	　
	　
	
	　
	　
	　
	　
	　
	
	　
	　
	　
	　
	　
	　
	
	
	

	　
	　
	
	　
	　
	　
	　
	　
	　
	　
	　
	　
	　
	　
	　
	
	　
	　
	　
	　
	　
	
	　
	　
	　
	　
	　
	　
	
	
	

	　
	　
	
	　
	　
	　
	　
	　
	　
	　
	　
	　
	　
	　
	　
	
	　
	　
	　
	　
	　
	
	　
	　
	　
	　
	　
	　
	
	
	


主要领导签字：

附件3
         （县、区）化工经营、储存（构成重大危险源）

企业名单及“四个一批”清单
填报单位：（   政府、管委会）                                                    填报时间：

	序号
	县（市、区）/化工园区（集中区）
	企业名称
	是否在通榆河清水通道沿岸两侧1公里范围内
	经营类型
	重大危险源等级
	储罐总个数
	储罐区总容积（m3）
	主要储存品种
	库房
栋数
	堆场和库区总建筑面积（m2）
	主要储存品种
	是否
沿海
	2016年生产经营情况
	职工人数
	处置原因（仅关停、转移类填写）
	县区
处置意见
	完成时限

	
	
	
	
	仓储经营
	经营带储存并构成重大危险源
	
	
	
	
	
	
	
	
	工业
总产值
（万元）
	利润
（万元）
	上缴税收（万元）
	
	
	
	

	　
	　
	
	　
	　
	　
	　
	　
	　
	　
	　
	　
	　
	　
	　
	　
	　
	　
	　
	　
	　

	　
	　
	
	　
	　
	　
	　
	　
	　
	　
	　
	　
	　
	　
	　
	　
	　
	　
	　
	　
	　

	　
	　
	
	　
	　
	　
	　
	　
	　
	　
	　
	　
	　
	　
	　
	　
	　
	　
	　
	　
	　

	　
	　
	
	　
	　
	　
	　
	　
	　
	　
	　
	　
	　
	　
	　
	　
	　
	　
	　
	　
	　

	　
	　
	
	　
	　
	　
	　
	　
	　
	　
	　
	　
	　
	　
	　
	　
	　
	　
	　
	　
	　

	　
	　
	
	　
	　
	　
	　
	　
	　
	　
	　
	　
	　
	　
	　
	　
	　
	　
	　
	　
	　


主要领导签字：

附件4
        （县、区）港口危化品码头及仓储企业名单

及“四个一批”清单

填报单位：（    政府、管委会）                                            填报时间：

	序号
	县（市、区）/
化工园区（集中区）
	企业名称
	经营类型
	是否取得合法审批手续、经营许可证、作业附证
	码头（泊位）名称
	泊位数
	码头（泊位）具体位置或港区
	码头（泊位）建设规模
	主要作业、储存货种及作业、储存数量
	堆场和库区总建筑面积（m2）
	储罐总个数及总容积
	重大危险源等级
	是否
沿海
	2016年生产经营情况
	职工人数
	处置原因（仅关停、转移类填写）
	县区处置意见
	完成时限

	
	
	
	港口码头经营
	带仓储并构成重大危险源
	
	
	
	
	
	
	
	
	
	
	工业
总产值
（万元）
	利润
（万元）
	上缴税收（万元）
	
	
	
	

	　
	　
	　
	　
	　
	　
	　
	　
	　
	　
	　
	　
	　
	　
	　
	　
	　
	　
	　
	　
	　
	　

	　
	　
	　
	　
	　
	　
	　
	　
	　
	　
	　
	　
	　
	　
	　
	　
	　
	　
	　
	　
	　
	　

	　
	　
	　
	　
	　
	　
	　
	　
	　
	　
	　
	　
	　
	　
	　
	　
	　
	　
	　
	　
	　
	　

	　
	　
	　
	　
	　
	　
	　
	　
	　
	　
	　
	　
	　
	　
	　
	　
	　
	　
	　
	　
	　
	　

	　
	　
	　
	　
	　
	　
	　
	　
	　
	　
	　
	　
	　
	　
	　
	　
	　
	　
	　
	　
	　
	　

	　
	　
	　
	　
	　
	　
	　
	　
	　
	　
	　
	　
	　
	　
	　
	　
	　
	　
	　
	　
	　
	　


主要领导签字：

附件5

        （县、区）化工园区及产业链情况统计表

填报单位：（    政府、管委会）                                                    填报时间：

	序号
	化工园区名称
	产业定位
	主导产业链情况
	化工企业总数
	产业链上企业数量
	危化品企业数量
	占地规划面积（亩）
	投资强度（亿元/平方公里）
	是否开展入园项目评估
	是否建设一体化信息管理平台
	是否建安全管理机构
	是否建有专门应急救援队伍
	是否建有环保管理机构
	是否建成环境监控中心
	园区内敏感目标数量（户）
	园区外500米隔离带内敏感目标数量
	是否建有有资质的危废处理设施
	是否建有集中式污水处理厂
	污水总排口数量
	是否建设能源管理中心
	是否建有集中供热中心
	是否开通天然气
	是否做到清污分流、雨污分流
	是否实现园区封闭管理
	近三年发生较大以上安全生产事故数量
	近三年突发环境事件及环保行政处罚数量
	2016年生产经营情况
	非链上企业县区政府处置意见
	完成时限

	
	
	
	
	
	
	
	
	
	
	
	
	
	
	
	
	
	
	
	
	
	
	
	
	
	
	
	工业

总产值（万元）
	利润
（万元）
	上缴

税收（万元）
	
	

	　
	　
	　
	　
	　
	　
	　
	　
	　
	　
	　
	　
	　
	　
	　
	　
	　
	　
	　
	　
	　
	　
	　
	　
	　
	　
	　
	　
	　
	　
	　
	　

	　
	　
	　
	　
	　
	　
	　
	　
	　
	　
	　
	　
	　
	　
	　
	　
	　
	　
	　
	　
	　
	　
	　
	　
	　
	　
	　
	　
	　
	　
	　
	　

	　
	　
	　
	　
	　
	　
	　
	　
	　
	　
	　
	　
	　
	　
	　
	　
	　
	　
	　
	　
	　
	　
	　
	　
	　
	　
	　
	　
	　
	　
	　
	　

	　
	　
	　
	　
	　
	　
	　
	　
	　
	　
	　
	　
	　
	　
	　
	　
	　
	　
	　
	　
	　
	　
	　
	　
	　
	　
	　
	　
	　
	　
	　
	　

	　
	　
	　
	　
	　
	　
	　
	　
	　
	　
	　
	　
	　
	　
	　
	　
	　
	　
	　
	　
	　
	　
	　
	　
	　
	　
	　
	　
	　
	　
	　
	　

	　
	　
	　
	　
	　
	　
	　
	　
	　
	　
	　
	　
	　
	　
	　
	　
	　
	　
	　
	　
	　
	　
	　
	　
	　
	　
	　
	　
	　
	　
	　
	　


主要领导签字：

有关说明：

1．表中所填数据必须真实、可靠。

2．“四个一批”须全部覆盖上述《通知》中三类化工企业。

3．化工生产企业原则上为化工行业统计分类251和261－266，各地可结合实际情况增删。

4．化工重点监测点须由设区市人民政府认定。

5．化工园区（集中区）是指由设区市人民政府设立，有规划环评、安评等完备手续的化工园区或集中区。

6．处置原因仅关停、转移类填写，重点区分落后产能、处于敏感区域内、安全不达标、环保不达标、节能不达标、无法定手续、法定手续不全（需注明）等，有多项原因的填写主要原因。

7．县区处置意见区分“关停”“转移”“升级”和“重组”四类上报。

8．完成时限区分“2017年6月”“2017年12月”“2018年6月”“2018年12月”“2019年6月”“2019年12月”“2020年6月”七档。

9．各地可根据本地情况制订更加严格的安全、环保、能耗、质量、品种等指标。

10．附件2中安全生产标准化达标单位等级区分“一级”“二级”“三级”。

11．附件3和4中重大危险源等级区分“一级”“二级”“三级”和“四级”。

12．附件5中主导产业链要与园区产业定位紧密结合。

13．附件5中非链上企业县区政府处置意见可结合地区实际情况如实填写。

14．电子表格下载地址：lygjxwycl @126.com，密码：ycldmm。
15．电子表格报送地址：lygjxwycl @163.com，联系电话：85811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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